
 

 1 

揭阳职业技术学院关于调课停课代课的若干

规定（修订） 

 

为进一步加强教学管理，确保教学秩序正常运行和人才培养

方案顺利实施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特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一条  每学期的课程表必须在前一学期放假前排定。对已

排定的课程表，经系（部、院）负责人批准及教务处备案后原则

上不得更改。 

第二条  对已排定公布的课程表，各系（部、院）如发现有

教室或时间冲突的，应于开学前一周向教务处提出并协商调整，

调整后不得再变更。 

第三条  任课教师必须严格按照课程表上课，不得以任何理

由缩减课时数，如因特殊情况必须调停课，或申请其他教师代课

的，代课教师需专业学科相同，并登陆我校教务管理系统申请调、

代、停课，填写《揭阳职业技术学院调课停课代课审批表》，并

按本规定第四条办理手续。 

第四条  每学期第一、二周原则上不能调、停、代课，确需

调整的由教师所在系（部、院）负责人审批，经教务处长审批同

意方可调整；凡调、代、停课 4 学时以内的，由教师所在系（部、

院）负责人审批，并报教务处备案；调课 5 学时以上的，由教师

所在系（部、院）负责人签署意见后报教务处审批；有其他实践

环节的处理办法同上，同时报实训场所管理部门审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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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 按第四条规定办理并批准调、代、停课的，由学生

所在系（部、院）负责通知该任课教师及学生班级。 

第六条  教师课程调整一般至少提前 3 天办理，不得临时进

行，无特殊理由，不得请人代办调课手续。如发生突发情况或不

可抗拒力的事，而无法及时办理调停课手续，教师必须及时报告

系（部、院），由系（部、院）及时通知学生且报备教务处，事

后教师应在一周内补办相关手续。 

第七条  课程主讲教师申请调、代、停课时，必须写清楚拟

调、代、停课时间、地点、次数、原因及具体补课方案（含时间、

地点、代课的教师等）。 

第八条  因重大活动或节假日的调停课安排统一由教务处

提出方案报学校主管领导批准后执行。 

第九条  各系（部、院）应严格控制调、代、停课的次数，

除学校统一组织的培训、竞赛等活动或外派公差、病假（需有医

生证明）外，每位教师每学期调、停课不得超过 2 次（4 学时），

申请代课不得超过 3 次（6 学时）。超过者应计入本学年绩效考

核表，不得参评本学年度进行的教学类评优评奖活动。教务处负

责汇总各系（部、院）教师调课量，作为考核教师所在单位的指

标之一。 

第十条  教师调课应有正当理由，各系（部、院）应坚持严

格管理，从严治教，教育和要求教师不得以任何借口调、代、停

课。开学后一周内，各系（部、院）和教务处要按课程表开展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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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督查，并在学期中间作不定期检查，由教务处公布检查结果。

凡未经批准并及时备案的，擅自调、代、停课的教师，将按《揭

阳职业技术学院教学事故的认定与处理办法》进行处理。 

第十一条   本规定由教务处负责解释，自 2021 年 9 月 1

日起施行，学校原有关调课的规定同时废止。 

 

附件：《揭阳职业技术学院调课停课代课审批表》（2021 年

修改版）  


